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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墾夢大地藝術祭-生活在自然中~駐村藝術家招募中！ 

 

一、活動目的 

花蓮的好山好水眾所皆知，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提供創作場域，讓藝術家

們於駐村期間，運用自身的藝術才華，以多樣的觀點和視角創作出結合在地、自

然、生態及人文等元素的藝術作品。歡迎有興趣的藝術家進駐創作，點亮花蓮！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承辦單位：沐旅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三、駐村地點 

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四、駐村時程 

駐村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可依個人需求協調)。 

五、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請以紙本或電子檔寄件方式進行申請。 

六、駐村藝術家資格 

1. 不限媒材、不限國籍、不限年齡及性別，凡從事工藝創作、視覺藝術創作、生

活美學創作或藝術、音樂、文化相關領域創作之個人或團體，皆可提案申請。 

2. 駐村藝術家須認同環境生態保護，創作主題為「在地連結」、「職人精神」、「自

然永續」。 

3. 藝術家在創作期間將居住於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無需負擔住宿費用，最長住宿一個月。 

七、藝術家任務職責 

1. 於駐村期間內完成創作作品。 

2. 獲選藝術家須參與成果作品發表會。 

3. 完成駐村成果報告書(含作品介紹與駐村心得)及問卷填寫。 

4. 每日於 FB/IG 公開分享一篇墾夢藝術家/生活家日誌，並於每篇發文加上 #墾夢

大地藝術祭 #藝術家駐村 #墾夢莊園 #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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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子檔申請方式 

1. 填妥簡章中的駐村計畫申請表及駐村計畫書。 

2. 資料完整度將列為評選考量，參加甄選之資料請自留備份，恕不另行退件。 

3. 文件資料格式為 PDF 檔，照片資料請提供 JPG 檔。 

4. 備妥資料後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 email 至 service@mooseholiday.com 

E-mail 標題請打上「2018 墾夢大地藝術祭~駐村藝術家計畫」」。 

九、紙本郵寄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1. 駐村計畫申請表，一式 3 份(附件一)。 

2. 駐村計畫書，一式 3 份(附件二)。 

3. 上述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報名，參加甄選之資料請自留備份，恕不另行退件。 

4. 郵寄：掛號寄至 105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 343 號 B1，沐旅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收（信封註明「申請 2018 墾夢大地藝術祭~駐村藝術家計畫」）。 

十、受理單位：沐旅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 343 號 B1 

電話：02-5596-3518 

Email：service@mooseholiday.com 

活動聯絡窗口：陳小姐 

活動申請表請上網站專區下載，網址：http://bit.ly/2Kmbjhs 

十一、甄選方式與結果： 

1. 甄選方式：採「公開徵選」，由承辦單位遴聘之審查委員，針對申請人文件及

作品進行評選，並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審查會議不對外公開。 

2. 甄選結果： 2018 年 6 月 18 日於新光兆豐農場網站及活動網站公佈駐村藝術家

總名單，並另以 Email 通知。 

3. 入選之個人或團隊應於接獲通知一週內與承辦單位簽署駐村同意書及到花蓮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場勘選擇創作地點。逾期或未到者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備取

個人或團隊遞補之。 

十二、藝術家注意事項： 

1. 獲選藝術家於駐村期間免費入住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提供之宿舍。駐村期

間，交通和三餐由藝術家自理。 

2. 完成的作品應至少能保存一年或是隨時間能被生物分解或被回收再利用。建議

獲選的藝術家可使用回收及在當地可找到的素材(如漂流木、樹枝、海邊廢棄物、

浮球、各式各樣的回收雜物、舊衣料等)。 

mailto:service@mooseholiday.com
http://bit.ly/2Kmbj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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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可考慮使用的材料包含：麻繩、網子、天然纖維布料、木頭及其他回收再

利用的材料。 

4. 於駐村期間，若遇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辦理各項公開活動，如開幕茶會、記者

會等，均需配合出席參與。 

5.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作品展覽及網路、平面或電子媒體推廣、宣傳之權利。

藝術家並應擔保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上述情事致使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遭受損失，藝術家應對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付全部賠償責

任。 

6. 駐村藝術家應確實執行其駐村計畫內容，包含：回饋計畫、創作計畫之執行，

並於駐村期滿前，須對外公開發表展覽駐村期間創作作品及相關義務屢行。 

7. 駐村期間，藝術家得使用所屬之創作空間及公共設施，駐村期滿，藝術家離村

前必須清理並恢復工作及使用過的空間環境。 

8. 駐村時期不得有違環境安寧與安全之事宜，違者本處得逕行解除合約。 

9. 駐村資格不得轉讓他人。 

10.  駐村藝術家與本處管理單位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基礎，建立良好關

係，為彼此注入藝術活水與熱情，創造未來藝術榮景。 

11.  未履行合約者或遵守駐村藝術家進駐管理辦法者，取消資格與相關權利義務。 

12.  駐村藝術家應盡使用維護義務並清潔周圍環境，以保持環境整潔。 

13.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公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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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墾夢大地藝術祭~駐村藝術家駐村計畫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電話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人  連絡電話  

從何處得知消息 

□花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官網/FB  □海報  □親朋好友 

□沐旅時光官網/FB □其他_____________ 

學歷  個人網站  

專業領域  

創作簡(經)歷  

獲獎紀錄/ 

展出經驗 

 

※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編號： 

收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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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作品介紹 

(說明過去六件作品，內容需包含作品名稱、創作日期、創作媒材、展出地點，並附上作品完成照

及作品的工作照。)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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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駐村藝術家作品計畫書 

計畫名稱  

申請動機  

創作理念  

創作內容 

(如創作類型、策劃展演、民眾互動，並提供創作概述及作品圖片) 

 

空間使用 

計畫 

(大小、形式、室內或戶外工作空間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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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間 

使用需求 

(需詳細說明欲使用場地和情形) 

 

回饋機制 

(需包含和在地民眾的互動方式、創作過程中如何讓民眾參與)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